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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船上的工作舱室分属于不同的部门，可主要分为甲板部和轮机部，客船一般
还设有业务部。常见分类可参见下表。

部门 工作舱室名称

甲板部
驾驶室及海图室、报务室、蓄电池室、充电机室、

船员（或甲板部）办公室、理货办公室或货油控制站、
油漆间、木工间、水手长储藏室/缆索间等

轮机部

机舱集控室、舵机舱、应急发电机室、应急消防泵
舱、应急消防控制室、CO2室、泡沫间、液压泵舱/甲板
机械控制室、机修间、分油机室、乙炔瓶及氧气瓶室、
船员（或机舱部）办公室、电工间/电控室、电缆/风管围
阱、空调机室、冷冻机室、计程仪/测深仪围阱等

业务部（仅客船有） 客运办公室、民警办公室、值班室及广播室等

工作舱室种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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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结合法规规范的规定，本节课程将对一些主要工作舱室的基本布置原则做简
要介绍，主要包括驾驶室、海图室、报务室、应急发电室、应急消防泵舱、CO2
室等。

对于其他工作舱室的布置，可依据法规规范的相关要求，根据其设施特点和
工作要求参考近期母型船进行布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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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驾驶室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驾驶室一般都位于最上层驾驶甲板上。
驾驶室横向一般不通到两舷，留着的两舷驾驶甲板，用于驾驶员瞭望观测。

驾驶室两边设有扶梯通往罗经甲板，驾驶室的窗的设计应尽可能保证驾驶员的视
野。驾驶室应有通海图室的门和到报务室便捷的通道。

驾驶室翼桥

甲板室

罗经甲板

驾驶室

扶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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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驾驶室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 第一，对盲区长度的要求。
 第二，对盲视扇形区域的要求。
 第三，对水平视域的要求。

SOLAS对驾驶室的可视范围有三方面的要求。



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

第六章 船舶总布置设计

一、驾驶室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从驾驶位置上所见的海面视域，在所有吃水、纵倾和甲
板货状态下，自船首前方至任何一舷10°范围内，均不应
有超过两倍船长或500m中小者的盲区。

主视图

俯视图

水线

观察点

两倍船长或500m中的小者

1. 对盲区长度的要求
2. 对盲视扇形区域的要求
3. 对水平视域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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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驾驶室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在驾驶室外正横前方从驾驶位置所见的海面视域内任何由
货物、起货装置或其它障碍物造成的盲视扇形区域的遮挡，应
不超过10°。

盲视扇形区域的总弧度不应超过20°。
在盲视区之间的可视扇形区域应至少为5°。但在自船首前

方至任何一舷10°范围内，每一单独的盲视区均应不超过5°。

不超过10°

不超过5°

盲视扇形区域的总弧度不应超过20°

可视扇形区域应至少为5°

俯视图

1. 对盲区长度的要求
2. 对盲视扇形区域的要求
3. 对水平视域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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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驾驶室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首先，从驾驶位置上所见的水
平视域应延伸为一个不小于225°
的扇面，即从正前方至船舶任一舷
不小于22.5°的正横后方向。

其次，从每一驾驶室翼桥所见
的水平视域应延伸为一个至少为
225°的扇面，即从船首另侧至少
45°经正前方，然后从正前方经
180°至船舶相同一舷的正尾方。

最后，从主操舵位置所见的水
平视域应延伸为一个从正前方至船
舶每一舷至少60°的扇面。

观察点

翼桥

主操舵位置

1. 对盲区长度的要求
2. 对盲视扇形区域的要求
3. 对水平视域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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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海图室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海图室一般设在驾驶室后紧邻着的右舷。室内设置海图桌、航海资料文件柜
、测位仪表等。面积一般有6到16平方米。小型船舶因地位限制，海图室常设置
在驾驶室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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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务室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 例如，报务室应邻近驾驶室，并在同一层甲板上，最低不得低于救生艇甲板。
 例如，报务室的发信天线引出线应直接通向露天甲板，小于500总吨的货船除外。
 例如，报务室总面积至少应为家具及无线电设备所占面积的2倍，高度应不小于2m，

小于500总吨的货船除外。
 例如，报务室应设置两扇门，一扇顺船前进方向直接开向露天甲板，另一扇通向内走

道，或一扇门和一扇可供应急逃生用的窗。
 例如，报务室通向内走道的门上，应在离甲板500mm处，设置400mm乘以500mm的

应急出口，应急出口的小门应便于从室内向外打开。
 例如，禁止在报务室内居住，小于500总吨的货船除外。
 例如，报务员工作时的位置应面向船首或船尾。

对报务室的布置有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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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应急发电机室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规范要求客船和500总吨以上的货船均应设置独立的应急电源来满足海损时
的用电需求。应急电源可为蓄电池组或发电机组。小船多采用应急蓄电池。应急
配电板等附属设备通常也一起布置在应急发电机室内。应急发电机室的布置一般
有如下要求。

 例如，应急发电机室一般应布置在最高一层连续甲板以上，易于从露天甲板到
达之处，最终破损平衡水线以上的位置，且不应设置在防撞舱壁之前。

 例如，任何A类机器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，不应妨碍应急电源的使用。
应急发电机室尽可能不与A类机器处所的限界面相毗邻。

A类机器处所是指装有下列设备的处所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：（1）用作主推进的内燃机；
（2）用作其他用途的合计总输出功率不小于375KW的内燃机；（3）任何燃油锅炉或燃油装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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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应急消防泵舱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1000总吨位及以上的客船和2000总吨位及
以上的货船，规范规定应设置固定独立驱动的
应急消防泵舱。

不在上述范围内的客、货船，作为船级社
同意的替代措施，可设置1台动力驱动的应急
消防泵，该泵应布置在机器处所之外，但不要
求固定。

由于应急消防泵的排量和压头均有要求，
因此固定应急消防泵的位置应尽可能低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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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CO2室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
法规规定，船上的A类机器处所和油船的货油泵
舱、1000总吨位及以上的客船和2000总吨位及以上货
船的装货处所均应设置固定式灭火系统。

固定式灭火系统有气体灭火系统、高倍泡沫灭火
系统和压力水雾系统三种，使用中可任选一种，目前
通常采用的是CO2气体灭火系统。

CO2气体灭火剂是以液态储存在钢瓶内，CO2钢
瓶的储存室称为CO2室或灭火站室。

CO2室应位于船上较安全和随时可到达的地方，
应能从开敞甲板进入，并必须与被保护处所分开，通
常布置在桅室或上甲板专门的房间内，绝不可布置在
人员生活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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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上的工作舱室分属于不同的部门，
可主要分为甲板部和轮机部，客船一般还
设有业务部。

工作舱室的布置，可在满足法规、规
范相关要求的前提下，根据其设施特点和
工作要求参考近期母型船来进行。

第六章 船舶总布置设计

6.9 工作舱室的布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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